源城区现役军人立功受奖奖励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开展拥军优属活动，鼓励现役军人安心服役、建功立业，进一步增强军人军属政治荣誉感，提高社会影响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退役军人事务部等20部门关于加强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工作的意见》（退役军人部发〔2020〕1号）《关于印发〈河源市关于为立功受奖军人家庭送喜报工作的通知〉的通知》（河拥办〔2024〕9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全市各县（区）现役军人立功受奖奖励标准和源城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奖励对象
户籍在源城区的现役军人。
二、奖励依据
以所在部队发出的喜报、立功受奖通知书和奖励通令为依据，实行一次性奖励。
三、奖励标准
（一）荣获大军区和军兵种以上机关授予荣誉称号的现役军人（含战斗英雄）奖励50000元；
（二）荣获一等功的现役军人奖励20000元；
（三）荣获二等功的现役军人奖励10000元；
（四）荣获三等功的现役军人奖励3000元；
（五）荣获优秀士兵的现役军人奖励600元；
四、奖励方式
（一）区人民武装部在收到喜报和奖励通知书后，应当审验相关材料的完整性并及时将喜报和奖励书转给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核实户籍和家庭信息情况，并落实奖励。对材料不全、内容缺失，或经核实不具有源城区户籍的，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将喜报和奖励通知书退还区人民武装部，由区人民武装部及时向寄出单位反馈情况。
（二）区委宣传部负责对荣获荣誉称号、荣立三等功以上的军人进行宣传，区史志办负责将对荣立二等功以上的现役军人编入年度史志年鉴。
[bookmark: _GoBack]五、奖励经费
现役军人立功受奖奖励经费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年初提出计划，列入区财政年度预算。

附件：1.《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2.《退役军人事务部等20部门关于加强军人军属、
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优待工作意见的通知》
（退役军人部发〔2021〕1号）
          3.关于印发《河源市关于为立功受奖军人家庭送喜报工作的通知》的通知（河拥办〔2024〕9号）
4.河源市各县（区）现役军（士）官以上立功受奖执行标准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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